关于组织表彰第三届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

工作者的通知
 
（2006）中建协项字第0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城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协会，国资委管理的建筑业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升企业项目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和国际化水平，鼓励广大从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者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地做好本职工作，中国建筑业协会拟定在第二十届全球项目管理峰会暨中国第五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高峰论坛召开之际，对近三年来涌现出的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予以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区、部门建设行业协会和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推荐办法》（见附件一）的要求和《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申报表》（见附件二），认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的推荐工作。
二、本次表彰推荐工作拟于2006年5月底前完成，2006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十届全球项目管理峰会暨中国第五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高峰论坛上进行表彰。
三、各地区、部门建设行业协会和有关单位在组织推荐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者的工作中，应注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项目文化建设工作相结合，大力宣传在工程项目管理和企业管理岗位上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成绩突出的先进典型，不断促进工程项目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创新水平的提高。
四、请各地区、部门建设行业协会和有关单位于2006年5月31日前，将《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申报表》（样式见附件二，请自行复印）和主要经验材料各一份及相关证书复印件，寄送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研究发展部。《申报表》的填写，应用计算机打印或铅印。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8号A座601室
     邮政编码：100081
     联 系 人：陈立军  于宏经
     联系电话：（010）62147019
传     真：（010）62172409
附  件: 1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推荐办法

2.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申报表
 
  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
                                                        二○○六年二月八日
附件一：
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推荐办法
第一条  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是指，从事企业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工作年限在15年以上，并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的高层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

第二条  推荐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在企业管理或工程项目管理研究和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
2.在岗位工作中，能严格执行国家和企业有关的规范、标准和规章制度，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方法；

3.工作业绩突出，近三年来所负责的单位或本人承担的项目至少获得一项省部级以上工程质量奖或科技管理进步奖，项目提前或按期实现合同要求，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且未发生过质量和安全等级事故；

4.本人三年内在行业报刊上发表过有关企业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的论文（经验总结）或正式出版书籍;

    5.本人须提交一份单行典型经验总结或论文（字数在3000～5000字以内），经验总结要重点突出，管理成果和方法要有借鉴和推广价值；发表的论文，思路层次要清晰，观点论理有创新，内容表述很明确，对企业和行业推进和深化工程项目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三条  推荐程序：
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推荐，行业协会、国资委管理的建筑业企业汇总审核上报，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评议核准。

第四条  凡评议通过的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将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优秀论文和典型经验介绍将在中国第五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高峰论坛上进行交流，并分别在《中国建设报》、《建筑时报》、《中华建筑报》等报刊和《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杂志上刊登。

附件二：
建设工程优秀项目管理工作者
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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